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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报告选取2017年4月30日前在沪、 深交易所A股上市

并披露2016年年度报告的3117家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上

市公司内部控制披露情况进行分析。 本报告的数据来源于上

市公司公开披露的年报、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报

告、财务重述报告、诉讼报告以及各监管机构对上市公司违法

违规行为的处理公告等。 本报告中所有数据都已收录至DIB

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数据库（www.dibdata.cn）。 本报告是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基于中国情境的企业内部控制

有效性研究”（项目批准号7133200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评级总体情况

为保证内部控制指数的客观、公正、准确和完整，迪博·

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数以2016年1月1日前上市的A股

上市公司为样本，2016年度纳入迪博·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

制指数范围的样本数量为2804家上市公司。按照四级八档的

分类标准，2016年度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整体水平为：内

部控制评级为AAA的公司2家，占比0.07%；评级为AA的公

司4家，占比0.14%；评级为A的公司24家，占比0.86%；评级

为BBB的公司74家，占比2.64%；评级为BB的公司468家，占

比16.69%；评级为B的公司1704家，占比60.77%；评级为C的

公司381家， 占比13.59%； 评级为D的公司147家， 占比

5.24%。（见图1）

对比上市公司近三年内部控制整体水平变化情况发现，

2016年度首次出现内部控制评级为AAA级的上市公司，且

2014年至2016年度， 内部控制评级为AA、A、BBB、BB四级

的上市公司占比总体呈现小幅下降趋势，而内部控制评级为

B级的上市公司占比近三年大幅增长，C级大幅下降而D级则

呈逐年上升趋势。 （见图2）

内部控制评价报告披露情况及缺陷分析

（一）内部控制评价报告披露情况

2864家上市公司披露了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占披露

年度报告的A股上市公司数量的91.88%。 其中，内部控制体

系被认定为整体有效和非整体有效的上市公司分别为2834

家、30家，分别占比90.92%、0.96%。（见图3）

（二）内部控制评价缺陷分析

512家上市公司披露其存在内部控制缺陷， 占披露了内

部控制评价报告公司数量的17.88%。

512家上市公司总计披露内部控制缺陷4447项。 其中，

重大缺陷61项，占比1.37%；重要缺陷54项，占比1.21%；一般

缺陷4332项，占比97.41%。 重大、重要缺陷全部披露了具体

缺陷内容，一般缺陷中有1121项披露了具体缺陷内容。 按照

缺陷等级、缺陷性质、缺陷所处层面、是否与财务报告相关对

1236项缺陷具体内容进行分类统计。

其中，披露了具体内容的61项重大缺陷主要集中在资金

活动、财务报告、社会责任、工程项目、关联交易、信息披露、

全面预算等领域。 （见图4）

上市公司披露的内部控制重大缺陷与重要缺陷总计115

项，64.35%的重大、重要缺陷区分了整改日期。其中，截止报告

基准日有效整改的重大、重要缺陷占比28.70%，截止报告发出

日有效整改的重大、重要缺陷占比总计43.48%。（见图5）

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披露情况及审计发现分析

（一）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披露情况

2253家上市公司披露了其所聘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内

部控制审计报告， 占披露年度报告的A股上市公司数量的

72.28%。 其中，2154家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审计意见为标准

无保留意见，占比69.10%；99家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审计意

见为非标意见，占比3.18%，详细情况为：带强调事项段的无

保留意见74家，占比2.37%；保留意见3家，占比0.10%；否定

意见22家，占比0.71%。（见图6）

（二）内部控制审计发现的重大缺陷

导致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重大缺陷共计48项；被认定存

在非财务报告相关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上市公司11家，共涉

及13项非财务内部控制重大缺陷。 （见图7、图8）

（三）内部控制审计方式与审计费用分析

采用内部控制整合审计的上市公司2229家，占披露了内

部控制审计报告公司数量的98.93%；采用单独审计的公司24

家，占比1.07%。

在2253家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

上市公司中，有1452家上市公司在年报中说明向会计师事务

所支付了内部控制审计费用，占比64.45%。 其中，有1370家

公司单独披露了内部控制审计费用数额，占比60.81%；82家

公司未披露具体数额，占比3.64%。

针对上市公司单独披露的内部控制审计费用数据分析

发现：1370家上市公司总计支付内部控制审计费用6.32亿

元，每家公司平均支付46.13万元，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审计费

用占审计费用总额的比例平均为26.11%。

2008-2017年

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情况对比分析

（一）2008-2017年内部控制评价信息对比

1、 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及评价结论披露情况对比。

2008-2015年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评价报告披露比例呈逐年

上升趋势，近两年呈下降趋势；内部控制评价结论非整体有

效比例在2008-2013年无显著变化，2014-2015年大幅增

长，近两年略有回落。（见图9）

2、内部控制评价缺陷披露情况对比。 2008-2016年披露

存在内部控制重大、重要缺陷的上市公司比例呈整体上升趋

势，2017年略有回落；2008-2012年披露存在一般缺陷的公

司占比呈大幅下降趋势，2012-2014年有较大幅度的波动，

2013年大幅上升，2014年又大幅下降，2015-2017年呈整体

上升趋势。

（二）2008-2017年内部控制审计信息对比

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及审计意见披露情况对比 。

2008-2016年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披露比例呈逐年

增长趋势，2017年略有下降；2008-2011年内部控制审计意

见非标比例大幅波动，但整体比例偏低，2012-2017年呈逐年

上升趋势，并于2017年达到历年最高，为4.39%。

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一）内部控制报告披露的规范性有待提升

1、报告披露不准确、不完整。 部分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报

告披露内容自相矛盾，如“内部控制评价结论” 段与“内部控

制缺陷认定及整改情况” 段中披露的信息前后明显不一致；

个别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存在补充修订，对内部控制

评价结论、内部控制缺陷或内部控制审计意见等关键信息进

行更正；另有个别上市公司报告内容披露不完整，缺少内部

控制评价结论、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或内部控制审计意见等核

心内容。

2、报告披露不及时。 2016年度，仍有5.17%的（161家）

上市公司在年报中提及已实施内部控制评价或内部控制审

计，但通过公开渠道未找到相应的报告。

（二）内部控制评价质量有待提高

1、 内部控制评价结论不能完全充分反映上市公司内部

控制的真实情况。 2016年度，有91.88%的上市公司披露了年

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其中，内部控制体系被认定为整体有

效的上市公司占比90.92%， 非整体有效的公司占比仅为

0.96%。 然而，“迪博·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数” 显示，

2016年度内部控制评级处于C级的上市公司占比13.59%、D

级的上市公司占比5.24%，合计占比高达18.83%。 但是，纳入

内部控制指数评级范围的上市公司中， 仅有1.39%的上市公

司披露其存在内部控制重大缺陷， 仅1.07%的上市公司认定

其内部控制为非整体有效，对比上述数据发现相当部分公司

的内部控制评价结论不能反映该公司内部控制的真实情况。

2、 内部控制评价结论与内部控制审计意见存在重大不

一致。 2016年度，有49家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评价结论与内

部控制审计意见存在重大不一致。 其中，个别上市公司被出

具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认定存在内部控制重大缺

陷，但内部控制评价报告仅将其作为一般缺陷，认为内部控

制整体有效； 个别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审计意见为否定意见，

存在财务报告重大缺陷，但评价报告中将其认定为非财务报

告重大缺陷。

（三）内部控制缺陷认定不当，重大、重要缺陷整改不及时

1、内部控制缺陷认定不当。 其一，部分上市公司将报告

期内发生的重大损失、违法违规事项等本应属于重大或重要

缺陷的事项，在“其他内部控制相关重大事项说明” 中披露，

而未认定为内部控制缺陷；其二，部分公司内部控制缺陷认

定标准执行不当，或将依据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本应认定

为重大或重要的缺陷认定为一般缺陷，或将财务报告相关缺

陷认定为非财务报告缺陷，避重就轻的行为明显。

2、重大、重要缺陷整改不及时。截至报告基准日，有高达

71.30%的内部控制重大、重要缺陷未能有效整改；截至报告

发出日，仍有55.65%的内部控制重大、重要缺陷未能有效整

改，内部控制缺陷的整改落实亟待进一步加强。

（四）内部控制审计质量有待提高

1、内部控制审计结论的严谨性有待提升。存在个别注册

会计师将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认定为非财务报告内

部控制重大缺陷的情形，涉及募集资金管理、资产管理、关联

交易等环节，极大地降低了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公信力。 此

外，不同会计师事务所对同一性质的事件发表的内部控制审

计意见不一致，如对于上市公司存在内部控制审计范围豁免

的，有的作为强调事项段披露，有的则作为标准无保留意见。

2、强调事项段披露有待进一步规范。注册会计师出具了

带强调事项段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中，有14.86%的强调事项

段披露的是非财务报告相关内部控制缺陷， 涉及组织架构、

人力资源、社会责任等环节，混淆了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

陷描述与强调事项段内容；另有较多公司强调事项内容披露

过于笼统， 未明确强调事项中披露的重大事项产生原因、影

响程度及整改情况等信息。

（五）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监管规则有待进一步规范

1、中小板、创业板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报告披露规则有待

规范。 在内部控制评价报告披露方面，有73.55%的中小板和

创业板上市公司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

则第21号———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一般规定》 的要求

披露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另有26.45%的上市公司依据《关于

印发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实施中相关问题解释第1号的通

知》等其他规定披露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在内部控制审计报

告披露方面，注册会计师依据《企业内部控制审计指引》和

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为中小板、创业板上市公司出具内

部控制审计报告的比例仅为8.98%，依据《中国注册会计师

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3101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

以外的鉴证业务》 出具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的比例高达

76.22%；另有14.80%的公司依据《内部控制审核指导意见》

等出具了内部控制审核报告等其他格式的报告。

2、内部控制有效性认定标准有待统一。一是内部控制评

价结论有效性认定的标准不一致。《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

息披露编报规则第21号———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一般

规定》和《关于印发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实施中相关问题

解释第1号的通知》对以截止报告基准日是否存在未完成整

改的重大缺陷还是以报告期内是否存在内部控制重大缺陷

作为依据来判定内部控制有效性的标准不统一。 二是内部控

制审计意见类型存在显著差异。 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不同监管

规定出具的内部控制审计意见存在重大不一致：《中国注册

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3101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

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和《内部控制审核指导意见》允许注

册会计师出具“保留意见” 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而《企业内

部控制审计指引》中没有“保留意见” 这一内部控制审计意

见类型。

（六）资金活动、资产管理等关键环节内部控制管控亟

待加强

对内部控制评价缺陷和内部控制审计发现的问题进行

分析发现， 高达45.08%的内部控制缺陷发生在资金活动、资

产管理、销售业务、采购业务、合同管理等资金密集、资源富

集的领域。其中，资金管控中，43.56%的内部控制缺陷发生在

投资管理、应收账款管理、票据与印章管理环节；资产管控

中，约44.52%的内部控制缺陷发生在存货管理环节。

政策建议

（一）整合、统一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监管标准，提高信息

披露质量

当前不同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监管规则的要求不尽统一，

不同板块上市公司遵循的信息披露标准也不尽一致，导致内

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大打折扣。建议监管机构进一步统一内

部控制评价信息披露的监管标准， 明确不同标准间的层级，

明确内部控制评价结论有效性与报告基准日或报告期内的

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整改的关系；进一步修订和规范内部控制

审计信息披露要求，统一内部控制审计意见类型，细化内部

控制审计标准，提升内部控制审计信息的有效性；进一步规

范中小板、创业板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要求，逐步在

中小板、创业板上市公司中推行内部控制规范体系，提高内

部控制信息披露整体水平。

（二）提升内部控制信息披露重视程度，确保信息披露

的实质有效性

一方面，上市公司应进一步强化内部监管，加强对内部

控制信息披露的监督和问责，增强责任意识，严守监管要求，

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形式合规性向实质有效性转变，如实

反映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真实情况，为投资者提供全面、充分、

及时、准确的信息。另一方面，注册会计师应进一步加强专业

胜任力，保持独立性，勤勉尽责，提高内部控制审计结论的审

慎性，做好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看门人” 角色。 与此同时，监

管机构应进一步加大监管力度，加强对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

息的日常监督检查，强化内部控制审计执业质量检查，提升

内部控制信息的真实性与准确性。

（三）加大内部控制缺陷整改力度，推动内部控制体系

的持续优化

内部控制评价的目的在于通过评估发现内部控制体系

存在的问题及不足，进而整改落实、持续改进，确保内部控

制体系有效运行。 若仅为评价而评价、只评不改或整改不到

位，内部控制监督评价将失去其应有之意。 建议上市公司进

一步加大内部控制缺陷整改力度， 对于评价过程中发现的

问题和缺陷，制定确实可行的整改方案，明确整改责任，确

保相关职能部门和业务单位各尽其能、各司其职；同时，加

强对内部控制整改效果的跟踪考核，对整改不及时、不到位

的，分析原因，并严格追究相关责任人和责任部门的责任。

建议监管机构将上市公司内部控制重大、 重要缺陷整改情

况作为监督检查的重点， 督促上市公司对内部控制存在的

问题及时有效整改。

（四）加强对资金活动、资产管理的监督管控，提升资金

和资产管理效能

资金活动和资产管理是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的重要环节，

也是内部控制缺陷的高发领域，需高度重视，加强监督管控。

建议上市公司加强日常监督与专项监督，将资金活动、资产

管理等事项作为监督重点，明确监管责任，提高资金使用效

益和资产管理使用效能。 重点关注资金活动薄弱环节的控

制，健全和完善投资管理机制，加强对印章与票据的保管和

有效使用，强化对应收应付账款的稽核与审查力度，规范募

集资金使用；健全资产管控措施，尤其要规范存货管理流程，

对存货验收入库、仓储保管、领用发生、盘点处置等全过程风

险进行有效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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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 2016年度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评级总体情况 图2� �近三年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评级水平对比分析 图3� �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及结论披露情况

图4� �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所处的前十大业务领域 图5� �内部控制缺陷整改情况 图6� �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及意见披露情况

图7� �导致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涉及的业务领域 图8� �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涉及的业务领域 图9� � 2008-2017年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及评价结论披露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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